
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提升服務品質評核項目表 

一、提供候選人登記服務 

受評核機關或單位名稱：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

評核日期： 103 年 12 月 31 日     評核人員： 李副總幹事瑞民    

評核內容（依實際情形勾選選項） 配分 評分 評核紀錄事項 

（一）服務措施規劃情形 

1. █是□否  於機關公布欄及網頁公開  

宣導候選人登記相關資訊。 

2. █是□否  清楚標示登記相關訊息（包括 

受理期間、起迄時間、登記應 

繳保證金數額、登記所需表 

件）。 

3. █是□否 依場地及實際需要規劃設置受 

理候選人登記服務櫃台。 

4. █是□否 服務櫃台人員嫻熟各項申請書 

表諮詢工作。 

5. █是□否 服務場所導引標示明確，動線 

符合民眾方便性。 

6. █是□否 提供民眾服務設施。 

本項

配分

60

分，每

項配

分 10

分。 

54 1. 103年本會辦理桃園市第 1屆

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相關選務

作業，登記前的相關資訊如於

103 年 6 月 20 日公告復興區

選舉區劃分、6 月 28 日工作

進行程序表及 8 月 21 日選舉

公告等，8 月 28 日候選人登

記公告及候選人登記申請各

種書件表冊格式等等相關資

訊均公開於本會公布欄及網

頁，適時宣導候選人登記相關

資訊。 

2. 印製「103 年桃園市地方公職

人員候選人登記申請書件資

料袋」，免費供候選人索取，

書件袋內除申請登記所需表

件外，還包括「候選人登記及

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」

1 本，且封面均以紅色字樣印

製候選人申請時所需表件及

及「候選人登記時應繳保證金

數額」等字樣，並於受理候選

人申請登記場所內較明顯處

張貼海報，清楚標示保證金數

額，以提醒候選人注意及瞭解

申請登記相關事宜。 

3. 本會於登記領表(含登記)期

間於服務中心設立服務窗

口，辦理候選人登記領表相關

諮詢服務。受理登記場所，除

清楚標示受理之選舉區別，並

將每一受理窗口應審查表件

項目，依照審查流程表及申請

登記表件清單之順序製作桌

牌，俾利候選人申請登記時，

可事先將候選人登記所需表

件資料，按次序排列整齊，備

妥相關資料，以加速完成登記

手續。 

4. 本會於 103年 8 月 21日針對

本次選舉受理候選人登記領

表注意事項辦理說明會，參與



說明會除本會專兼同仁外，並

請各選務作業中心同仁一併

參加，俾能提升同仁及服務櫃

台人員嫻熟各項申請書表諮

詢工作。 

5. 本會辦理各項選舉事務時，相

關導引動線的指示牌、標誌、

海報等均規劃完善，便於民眾

辨識及辦理。 

6. 本會除印製登記相關表件

外，提供候選人免費索取外，

並將電子檔登載於本會網

頁，供民眾參考或下載運用。 

7. 加強機關內部橫向聯繫及櫃

台人員處理各項申辦案件功

能，簡化作業流程，訂定明確

作業程序及建立標準作業規

範，以縮短民眾等候時間。 

（二）服務場所內外環境規劃及維護情形 

1. ■是□否 室內外環境整潔、綠化美化合 

          宜。 

2. ■是□否 盥洗室及飲水等各項服務設備 

          整潔維護。 

本項

配分

12

分，每

項配

分 6

分。 

10 （一）服務場所內外環境規劃及

維護情形： 

1. 每日上午由本會替代役男清

掃辦公廳舍附近綠地周邊環

境及人行道之清潔維護，並由

工友二人專責各負責樓層清

潔區域，隨時審視維護辦公室

環境清潔與節能減碳維護工

作；另與華夏股份有限公司簽

約每週二次（星期二及星期

五）上午派員定期清潔打掃辦

公廳舍內（含盥洗室），以加

強本會辦公室環境整潔。 

2. 為加強辦公室環境清潔，業

於本（103）年 6 月 28 日及

10月 18日，運用既有資源，

配合桃園市忠義里辦公處執

行社區環境消毒工作共同辦

理辦公大樓環境消毒二次，並

藉此達到敦親睦鄰、守望相助

之終極目標。 

3. 已於辦公廳舍內擺放諸多盆

景植栽以綠美化工作環境，另

於本（103）年 1至 12月起共

計 7次，由主管率全體同仁推

動執行環保署「清淨家園」全

民運動之活動，打掃清潔室內

外環境，並隨時檢視廳舍外花

草樹木長度予以適度修剪。 

(二)服務場所飲水機及消防設

備與電梯保養維護情形： 

1.飲水設備部分：洽請承包商

(鴻運飲水機有限公司)分別

於 1.4.7.10 月（每 3 個月 1

次）至本會定期維護檢修並更

換濾心，另飲水機水質檢驗部

份，則分別於 2.5.8.11月（每



3 個月 1次）由台技水質環保

科技檢測，確保飲水機之用水

品質符合規定。 

2.消防設備安全檢查及汰換：業

於 5 月 30 日，依規定與負責

消防安全之專責廠商，辦理本

會辦公大樓消防設備安全檢

查並更新汰換故障之消防設

備(含發電機檢測)，以確保其

能達堪用狀態。 

3.電梯保養維護：依規定每三個

月，要求電梯專責保養之廠商維

護，以保持電梯能達堪用狀態。 

（三）工作人員服務情形 

1. █是□否  工作人員均佩戴識別證。 

2. █是□否  工作人員服裝儀容合宜。 

3. █是□否 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和藹，答詢 

詳盡。 

4. █是□否  工作人員服勤態度良好。 

本項

配分

28

分，每

項配

分 7

分。 

24 1.本會於選舉期間(候選人登

記、政見發表會及工作人員講

習等)均要求專兼同仁除依規

定穿著本會背心並佩戴本會

製發之識別證。 

2.選舉期間民眾洽公或電話詢

問有關選務相關疑義案件，櫃

台服務人員皆能以和藹之態

度，主動協助申辦並提供業務

諮詢，不但減少處理時間成

本，且降低民眾抱怨頻率，建

立本會服務人員專業及優質

形象。 

3.為因應選舉活動期間，加強選

民服務暨因應下班期間，民眾

來電洽詢選舉相關之業務，已

規劃於縣議會召開會議之期

間，派員留守本會執行選務及

監察業務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二、人民陳情之處理 

受評核機關或單位名稱：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   

評核日期： 103 年 12 月 31 日     評核人員： 李副總幹事瑞民  

評核內容（依實際情形勾選選項） 配分 評分 評核紀錄事項 

（一）■是□否  對於民眾現場表達不滿，有

既定之紓解機制。 

本項

配分

35分 

32 1.已於 97 年 5月 1 日，參考行

政院 97年 4 月 21日，以院授

研展字第 09702160415 號函

修頒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

理人民陳情案要點」等規定，

擬訂本會「處理人民陳情及受

理民眾洽公諮詢案件作業規

定」簽准實施。 

2.另於 102年 9 月 13日，訂定

本會「首長信箱陳情案件回覆

用語與原則範例」，簽准供同

仁據以遵循。 

3.遇有民眾陳情時當場受理後

立即分送承辦人員處理，如陳

情民眾現場表達不滿，由承辦

人員作全案說明及處理時程

等相關事項。 

（二）■是□否  定期檢討分析民眾陳情案

件，提出改進建議，供機關首長或有關單位參

考。 

本項

配分

35分 

32 1.民眾陳情案件處理程序及作

業時程，均公布於本會入口網

站。 

2.定期檢討分析陳情案件，提出

改進建議；並主動每日查閱地

方有關選務之新聞，供機關首

長或有關單位參考。 

3.指定專人負責處理電子民意

信箱(首長信箱)有關民眾陳

情案件。 

4.對於民眾陳情案件均予以登

記、區分、統計，並列入管制。 

（三）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回復速度： 

1. ■  一至三天。（11-15分） 

2. □ 四至六天。（6-10分） 

3. □ 一個星期以上。（1-5分） 

4. □ 二個星期以上。（0分） 

本項

配分

15分 

15 1.對於民眾陳情案件均以公

文、電子公文、電子郵件或其

他方式回復，並予列入追蹤管

制。 

2.本(103)年度 1月至 12月止，

本會接獲人民陳情案件共計

21 件，並分別於規定期限 1

至 3日內回覆各陳情人。 

（四）■是□否 民眾陳情獲得改善之案例，

是否發布周知（如公布欄、網頁）？ 

本項

配分

15分 

5 本年度並無受理到民眾陳情獲

得改善之案例，如有處理相關陳

情獲得改善案例時，將依規定發

布於本會公佈欄及網站。 

 


